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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保荐保荐保荐机构机构机构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主承销商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A 层） 

公告时间公告时间公告时间公告时间：：：：二二二二零零零零零零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八八八八月月月月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日日日日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新

安股份”）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全文。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本次增发 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增发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09]726 号文核准。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次发行的共计 21,933,751 股 A 股股票将于 2009 年 8 月

27 日上市，本次增发的股份无锁定期限制。参与本次增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遵照《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如在本次股票发

行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股份的变动遵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执行。上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09 年 8 月 27 日 

3、股票简称：新安股份 

4、股票代码：600596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308,720,288 股 



 

 

6、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21,933,751 股 

7、发行前股东对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锁定的承诺：无 

8、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21,933,751 股 

9、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本次上市的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类别 获配股数（股） 占本次增发股份的比例（%） 限售情况 

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  8,767,779 39.97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下申购 11,010,972 50.20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上申购  2,155,000 9.83  无持有期限制  

合计  21,933,751 100.00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新安股份 

2、英文名称：ZHE JIANG XINAN CHEMICAL INDUSTRIAL GROUP CO.,LTD 

3、注册资本：286,786,537 元（本次发行前） 

4、法定代表人：王伟 

5、董事会秘书：姜永平 

6、注册地址：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大桥路 93 号 

办公场所：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新安东路 555 号 

7、电话号码：(0571)64715693 

8、传真号码：(0571)64715693 

9、互联网网址：http://www.xinanchem.com. 

10、电子邮箱：xinanche@jd.hz.zj.cn 

11、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化工机械、农药、化肥、包装物的制造和经营，

本企业自产的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农药及其中间体的出口业务，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开展“三来一补”业



 

 

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修理服务，汽车运输业务。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计，化

工、石油化工工程的施工，设备及机组的维修、保养（限分支机构经营）。 

12、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以草甘膦为主的农药产品和有机硅新材料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 

13、所属行业：公司两大主导产品为草甘膦和有机硅，分别属于农药和新型材料两

大行业。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持股数持股数持股数持股数（（（（万万万万股股股股）））） 
王伟  董事长  801.33 
季诚建 董事、总经理  401.33 

吴建华 董事 0 
汪福海  董事  0 
林加善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1.33 
应天根 董事 0 

葛忠华  独立董事  0 
张旭  独立董事  0 
李蓥  独立董事  0 
赵益明  监事长  0 

包雪传  监事  81.52 
贾旭东  监事  0.65 
刘侠  副总经理  202.35 
方江南 副总经理  200.00 

任不凡  副总经理  150.13 
姜永平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151.33 
周家海 副总经理 0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止 2009 年 8 月 2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持股数量持股数量持股数量（（（（股股股股））））    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持股比例    

1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46,239,000 14.98% 

2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2,161,880 7.19% 

3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658,929 3.45% 



 

 

4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168,343 2.65% 

5 王伟 8,013,345 2.60% 

6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854,197 2.54% 

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 沪 
7,080,498 2.29% 

8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6,388,370 2.07% 

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6,178,230 2.00% 

10 中国建设银行－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6,147,388 1.99% 

 总计 128,890,180 41.75% 

本次发行后，传化集团持有新安股份 46,239,000 股股份，占新安股份股本总额的

14.98%，为公司控股股东。徐传化与徐冠巨、徐观宝为父子关系且为传化集团实际控制

人，传化集团持有新安股份 46,239,000 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故徐传化、

徐冠巨和徐观宝为新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发行前发行前发行前发行前    发行后发行后发行后发行后    
股本类型股本类型股本类型股本类型    

股份数额股份数额股份数额股份数额（（（（股股股股））））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增加的股增加的股增加的股增加的股

份数额份数额份数额份数额

（（（（股股股股））））    股份数额股份数额股份数额股份数额（（（（股股股股））））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0,042,880 31.40  90,042,880 29.1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6,743,657 68.60 21,933,751 218,677,408 70.83 

股份合计 286,786,537 100 21,933,751 308,720,288 100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21,933,751 股。 

2、发行价格：44.68 元/股。 

3、发行方式：采取网上、网下定价的方式发行，向原无限售股东优先配售部分股

份，其余股份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4、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为本

次发行出具了验资报告浙天会验（2009）137 号。 

5、募集资金总额：979,999,994.68 元。 



 

 

6、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保荐费、

中介机构费、发行推介费用、信息披露费、登记托管费）合计 30,887,933.61 元，每股

发行费用为 1.41 元。 

7、募集资金净额：949,112,061.07 元。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2.97 元（按照 2009 年中报所载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

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0.53 元（在 2009 年中报数据的基础上按增发后总股本全面摊

薄计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

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A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0571-85783756、85783757 

传真：0571-85783754 

联系人：叶新江、张宁、向晓娟、王林、张睿鹏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

为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份符合上市的基本条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本公司

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 

特此公告。 

发行人发行人发行人发行人：：：：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保荐人保荐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主承销商主承销商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8 月 25 日 




